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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屯門區議會 

 2012-2013 年地區設施管理委員會轄下 

 屯門綠化事宜工作小組 

     第七次會議記錄 

 

日 期 ： 2013 年 10 月 28 日 （ 星 期 四 ）  

時 間 ： 上 午 10 時 30 分  

地 點 ： 屯 門 區 議 會 會 議 室  

 

出 席 者 ：  

 

列 席 者 ：  

顏 紹 明 先 生  康 樂 及 文 化 事 務 署 屯 門 區 康 樂 事 務 經 理  

李 淑 嫻 女 士  康 樂 及 文 化 事 務 署 屯 門 區 副 康 樂 事 務 經 理 二  

黃 舜 賢 先 生  康 樂 及 文 化 事 務 署 屯 門 區 助 理 康 樂 事 務 經 理 （ 分 區 支 援 ）

麥 亨 先 生  康 樂 及 文 化 事 務 署 經 理 ( 公 園 及 遊 樂 場 ) 屯 門 區 一  

劉 煦 恆 先 生  康 樂 及 文 化 事 務 署 康 樂 事 務 經 理 （ 樹 木 ） 新 界 北  

李 偉 深 先 生  路 政 署 工 程 師 二 / 緩 減 噪 音  

吳 柏 鴻 先 生  萬 利 士 （ 亞 洲 ） 顧 問 有 限 公 司 董 事 (工 程 部 )  

黃 廣 信 先 生  萬 利 士 （ 亞 洲 ） 顧 問 有 限 公 司 園 境 顧 問  

黃 其 光 先 生  萬 利 士 （ 亞 洲 ） 顧 問 有 限 公 司 高 級 顧 問  

林 珮 欣 女 士  萬 利 士 （ 亞 洲 ） 顧 問 有 限 公 司 高 級 工 程 師  

郭 嘉 宏 先 生  萬 利 士 （ 亞 洲 ） 顧 問 有 限 公 司 項 目 工 程 師  

何 嘉 鍵 先 生  萬 利 士 （ 亞 洲 ） 顧 問 有 限 公 司 項 目 工 程 師  

單 家 驊 先 生  綠 色 力 量 高 級 環 境 事 務 經 理  

蘇 安 敏 女 士  綠 色 力 量 教 育 及 項 目 經 理  

游 靜 賢 女 士  綠 色 力 量 助 理 高 級 教 育 主 任  

 

蘇 炤 成 先 生 （ 召 集 人 ）  屯 門 區 議 員  

梁 健 文 先 生 ,  B B S ,  M H  屯 門 區 議 會 副 主 席  

嚴 天 生 先 生  屯 門 區 議 員  

陳 雲 生 先 生 ,  M H ,  J P  屯 門 區 議 員  

陶 錫 源 先 生 ,  M H  屯 門 區 議 員  

蘇 愛 群 女 士 ,  M H  屯 門 區 議 員  

李 洪 森 先 生 ,  M H  屯 門 區 議 員  

程 志 紅 女 士  屯 門 區 議 員  

林 德 亮 先 生 ,  M H ,  J P  屯 門 區 議 員  

龍 更 新 先 生  屯 門 區 議 員  

蘇 嘉 雯 女 士  屯 門 區 議 員  

楊 潔 行 女 士 （ 秘 書 ）  屯 門 民 政 事 務 處 行 政 主 任 （ 區 議 會 ） 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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缺 席 者 ：  

林 頌 鎧 先 生  屯 門 區 議 員  

何 君 堯 先 生  屯 門 區 議 員  

曾 憲 康 先 生  屯 門 區 議 員  

 

 負 責 人  

(一 ) 通 過 上 次 會 議 記 錄   

  

小 組 成 員 一 致 通 過 上 次 會 議 記 錄 。   

  

(二 ) 討 論 事 項   

(1) 屯 門 公 路 （ 市 中 心 段 ） 加 建 隔 音 屏 障 工 程 植 樹 事 宜   

  

2. 萬 利 士（ 亞 洲 ）顧 問 有 限 公 司（ 下 稱 萬 利 士 ）何 嘉 鍵 先 生 以 投 影 片（ 見

附 件 一 ） 簡 介 屯 門 公 路 (市 中 心 段 )加 建 隔 音 屏 障 工 程 及 補 種 樹 木 事 宜 。  

 

  

3. 召 集 人 及 多 名 成 員 發 表 意 見 或 提 問 ， 內 容 綜 述 如 下 ：  

(a) 希 望 有 關 補 種 工 作 會 於 屯 門 區 內 進 行 ；  

(b) 建 議 位 置 屬 元 朗 區 議 會 管 轄 範 圍 ， 過 往 未 有 先 例 ， 地 點 未 必 最 為

合 適 ；  

(c) 表 示 屯 門 區 內 有 不 少 地 點 有 需 要 及 空 間 進 行 補 種 ， 例 如 18 區 的 龍

澤 路 、 屯 門 西 北 區 及 鄉 郊 地 區 等 ， 萬 利 士 考 慮 地 點 時 應 向 區 內 議

員 尋 求 意 見 ， 需 要 時 可 與 成 員 到 現 場 視 察 ；  

(d) 建 議 各 委 員 可 以 補 充 意 見 予 萬 利 士 一 併 考 慮 ；  

(e) 詢 問 集 中 植 樹 以 達 至 美 化 甚 至 藝 術 化 的 可 能 性 ， 認 為 種 植 特 色 森

林 如 種 植 楓 樹 或 種 植 相 似 樹 木 等 較 分 散 種 植 為 美 觀 及 有 特 色 ， 更

能 增 加 旅 遊 經 濟 價 值 ， 萬 利 士 應 以 整 體 發 展 作 為 考 量 ；  

(f) 認 為 建 造 行 人 通 道 上 蓋 影 響 屯 門 綠 化 工 作 ， 請 萬 利 士 研 究 以 植 物

或 樹 木 為 市 民 作 天 然 屏 障 。  

 

  

4. 萬 利 士 吳 先 生 多 謝 各 議 員 意 見 ， 但 他 指 出 ， 屯 門 市 中 心 一 帶 因 為 交

通 問 題 未 能 種 植 太 多 樹 木 ， 希 望 探 討 在 市 中 心 以 外 的 地 區 植 樹 的 可 行

性 。 他 表 示 ， 曾 考 慮 種 植 楓 樹 ， 但 需 顧 及 其 生 長 情 況 。  

 

  

5. 萬 利 士 黃 先 生 指 出 補 種 樹 木 需 要 遵 循 有 關 規 定 ， 如 因 工 程 關 係 遷 移

公 路 旁 的 樹 木 ， 則 需 於 公 路 旁 補 種 以 作 補 償 。 若 參 考 委 員 的 做 法 ， 需 考

慮 人 手 及 與 相 關 部 門 協 調 的 問 題 ， 因 此 萬 利 士 維 持 一 貫 分 散 種 植 於 公 路

旁 的 做 法 ， 避 免 影 響 到 其 他 部 門 的 規 劃 。 他 續 指 出 ， 補 種 時 將 會 盡 量 使

用 與 被 移 走 的 樹 木 相 同 的 品 種 ， 因 此 未 必 適 合 於 鄉 郊 地 區 補 種 。 黃 先 生

以 屯 門 綠 化 總 綱 圖 為 例 ， 說 明 屯 門 居 民 傾 向 種 植 的 品 種 ， 未 必 適 合 於 公

路 旁 種 植 。 如 工 作 小 組 能 協 助 與 有 關 部 門 作 出 協 調 ， 樂 意 再 次 研 究 種 植

地 點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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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負 責 人  

  

6. 召 集 人 及 多 名 成 員 就 萬 利 士 回 應 發 表 意 見 ， 內 容 綜 述 如 下 ：  

(a) 不 同 意 萬 利 士 的 說 法 ， 認 為 補 種 地 方 沒 有 明 文 規 定 上 述 做 法 ；  

(b) 詢 問 萬 利 士 上 述 施 工 規 定 是 實 際 執 行 的 政 策 或 是 行 政 措 施 ；  

(c) 理 解 施 工 規 定 ， 但 質 疑 萬 利 士 未 有 徹 底 研 究 及 理 解 區 內 補 種 的

可 行 性 ， 以 往 屯 門 曾 將 應 種 在 公 路 旁 的 樹 木 種 植 在 其 他 地 方 ，

希 望 萬 利 士 能 透 過 作 為 協 調 角 色 的 區 議 會 與 相 關 部 門 聯 絡 ；  

(d) 贊 同 成 員 以 植 物 取 代 行 人 路 上 蓋 的 建 議 ， 認 為 此 舉 能 對 區 內 有

更 大 的 貢 獻 及 更 易 於 維 修 保 養 。 他 建 議 由 屯 門 區 興 建 行 人 通 道

上 蓋 督 導 小 組 代 為 跟 進 ， 研 究 區 內 以 有 較 大 樹 蔭 的 植 物 取 代 行

人 路 上 蓋 的 可 行 性 ， 認 為 應 以 改 善 整 個 地 區 為 共 同 目 標 ， 部 明

之 間 的 壓 力 可 相 互 協 調 而 消 除 。  

 

  

7. 召 集 人 總 結 表 示 ， 工 作 小 組 原 則 上 同 意 萬 利 士 的 建 議 ， 但 他 強 調 不

應 在 元 朗 區 內 種 植 樹 木 。 樹 木 應 先 於 屯 門 區 內 公 路 旁 進 行 補 種 ， 再 考 慮

於 其 他 地 方 種 植 如 山 上 或 行 人 路 上 。 建 議 路 政 署 根 據 成 員 建 議 與 有 關 部

門 作 出 協 調 ， 及 後 向 工 作 小 組 作 報 告 。  

路 政 署  

  

8. 顧 問 公 司 吳 先 生 補 充 將 再 次 與 有 關 部 門 進 行 咨 詢 。   

  

9. 有 成 員 詢 問 主 席 同 意 是 否 指 同 意 不 止 局 限 於 公 路 旁 補 種 。 他 認 為 萬

利 士 應 與 相 關 部 門 互 相 協 調 及 研 究 於 其 他 地 方 補 種 ， 而 非 只 把 將 於 元 朗

區 種 植 的 樹 木 於 屯 門 區 公 路 旁 進 行 補 種 。  

 

  

10. 召 集 人 表 示 即 使 工 作 小 組 同 意 工 程 ， 萬 利 士 仍 需 研 究 再 於 會 議 中 匯

報 及 通 過 才 能 予 以 實 行 。  

 

  

11. 有 成 員 解 釋 漁 農 自 然 護 理 署 （ 下 稱 「 漁 農 署 」 ） 管 理 區 域 的 植 樹 工 作

應 由 漁 農 署 負 責 ， 而 非 路 政 署 負 責 。 他 認 為 可 以 先 通 過 上 述 計 劃 中 其 他

植 樹 的 項 目 以 避 免 拖 慢 工 程 進 度 ， 但 擬 於 元 朗 種 植 的 樹 木 則 應 於 屯 門 區

內 完 成 。  

 

  

12. 有 成 員 希 望 收 到 萬 利 士 的 投 影 片 以 作 記 錄 。   

  

13. 萬 利 士 黃 先 生 澄 清 會 前 已 與 相 關 部 門 ， 如 康 樂 及 文 化 事 務 署 （ 下 稱

「 康 文 署 」 ） 研 究 屯 門 區 內 所 有 可 補 種 的 地 點 ， 礙 於 部 門 對 安 排 有 意 見 ，

因 此 未 能 再 進 一 步 。  

 

  

14. 召 集 人 建 議 萬 利 士 先 行 考 慮 屯 門 各 地 點 ， 完 成 計 劃 書 後 再 於 小 組 會

議 中 與 有 關 部 門 協 調 。  

 

  

15. 成 員 相 信 萬 利 士 有 其 難 處 ， 有 鑒於各委員的建議仍未全面， 萬 利 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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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負 責 人  

未 能 全 面 掌 握 ， 故 無 需 作 任 何 決 定 。 他 建 議 透 過 秘 書 處 去 信 ， 請 提 議 可

以 補 種 地 點 。  

  

16. 萬 利 士 黃 先 生 指 出 由 於 不 清 楚 康 文 署 於 屯 門 區 的 植 樹 規 劃 ， 故 只 能

於 公 路 旁 補 種 。 他 續 表 示 ， 若 康 文 署 能 協 助 提 供 可 補 種 的 地 點 ， 則 能 考

慮 於 全 區 的 康 樂 場 地 內 補 種 樹 木 。  

 

  

17. 召 集 人 建 議 萬 利 士 繼 續 研 究 計 劃 再 向 康 文 署 尋 求 協 助 。   

  

18. 康 文 署 顏紹明先生回應指，至今未有收到 萬 利 士 的查詢，建議 萬 利

士 會後向康文署提供相關資料，以供參考。他續表示，康文署於轄下場

地有恆常的植樹安排。 此 外 ， 來 年 土 木 工 程 拓 展 署 將 於 屯 門 推 展 綠 化 總

綱 圖 ， 他 建 議 萬 利 士 與 土 木 工 程 拓 展 署 互 相 協 調 。 他 表 示 若 萬 利 士 建 議

地 點 屬 康 文 署 管 轄 範 圍 ， 而 符 合 有 關 技 術 通 告 要 求 ， 部 門 會 樂 意 配 合 。  

 

  

19. 召 集 人 總 結 表 示 ， 萬 利 士 可 先 落 實 計 劃 書 中 未 具 爭 議 性 的 地 點 工

程 ， 餘 下 的 樹 木 補 種 可 依 據 各 委 員 的 意 見 ， 再 向 有 關 部 門 諮 詢 其 可 能

性 。 他 請 路 政 署 跟 進 有 關 事 項 ， 並 於 適 當 時 候 ， 向 工 作 小 組 及 地 區 設 施

管 理 委 員 會 （ 下 稱 「 地 委 會 」 ） 報 告 進 度 。  

 

  

(2) 綠 色 力 量 市 區 綠 化 計 劃   

  

20. 綠 色 力 量 單 家驊先生以 投 影 片（ 見 附 件 二 ）簡 介 綠 色 力 量 市 區 綠 化 計

劃 事 宜 。  

 

  

21. 召 集 人 指 綠 色 力 量 綠 化 計 劃 並 未 與 土 木 工 程 拓 展 署 的 綠 化 總 綱 圖 植

樹 計 劃 重 疊 。  

 

  

22. 康 文 署 顏 先 生 表 示 ， 署 方 已 於 本 年 九 月 上 旬 向 綠 色 力 量 表 達 意 見 ，

惟 至 今 仍 未 收 到 綠 色 力 量 的 回 覆 。 他 重 申 康 文 署 原 則 上 支 持 是 次 的 計

劃 ， 並 會 考 慮 協 助 日 後 植 物 的 保 養 ， 但 必 須 提 供 日 後 園 藝 保 養 工 作 的 經

常 性 開 支 ， 包 括 人 手 及 植 物 保 養 等 。 為 確 保 計 劃 的 持 續 性 ， 署 方 已 要 求

綠 色 力 量 釐 清 其 他 硬 件 配 套 (例 如 纖 維 花 盆 、 花 槽 及 灌 溉 系 統 等 )的 維 修 保

養 及 清 潔 等 安 排 。 此 外 ， 根 據 部 門 的 內 部 指 引 、 基 於 安 全 理 由 ， 康 文 署

已 再 三 表 示 不 支 持 於 花 盆 內 種 植 樹 木 的 建 議 ， 以 及 花 盆 和 花 槽 必 須 固 定

於 地 面 。 他 亦 指 出 綠 色 力 量 需 注 意 種 植 地 點 的 空 間 是 否 合 乎 植 物 持 續 生

長 和 運輸署 的 要 求 、 不 會 阻 礙 行 人 或 交 通 視 線 ， 以 及 必 須 釐 清 種 植 計 劃

在 其 24 個 月 保 養 期 後 上 述 各 項 關 注 的 安 排 (即 硬 件 配 套 維 修 保 養 、 灌 溉 、

人 手 及 保 養 資 金 等 )。  

 

  

23. 綠 色 力 量 單 先 生 表 示 已 備 悉 康 文 署 的 意 見 ， 並 已 去 信 回 應 ， 內 容 牽

涉 對 上 述 保 養 安 排 、 安 全 考 慮 以 及 植 物 持 續 生 長 的 要 求 。 他 續 指 出 ， 在

24 個 月 保 養 期 後 的 植 物 保 養 資 金 可 由 區 議 會 撥 款 支 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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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負 責 人  

24. 召 集 人 及 多 名 成 員 發 展 意 見 及 提 問 ， 現 綜 述 如 下 ：  

(a) 召 集 人 查 詢 計 劃 期 後 灌 溉 保 養 的 資 金 是 否 由 康 文 署 支 付 ；  

(b) 召 集 人 查 詢 以 水 喉 取 代 水 車 灌 溉 的 可 能 性 ， 認 為 水 喉 灌 溉 的 價

錢 較 為 相 宜 。 若 種 植 地 點 附 近 未 設 有 水 喉 ， 可 考 慮 改 於 附 近 具

備 水 喉 的 地 點 進 行 種 植 ， 更 能 節 省 保 養 成 本 ；  

(c) 表 示 計 劃 能 於 其 他 地 區 通 過 ， 故 於 屯 門 區 執 行 同 類 計 劃 困 難 不

大 ， 建 議 綠 色 力 量 給 予 其 他 地 區 的 計 劃 資 料 予 工 作 小 組 參 考 ，

而 有 關 部 門 應 能 與 其 他 地 區 一 樣 與 綠 色 力 量 協 調 合 作 ；  

(d) 不 建 議 再 另 開 設 工 作 小 組 監 察 計 劃 進 行 ， 加 重 議 會 行 政 負 擔 ；  

(e) 指 出 綠 色 力 量 會 前 準 備 仍 未 足 夠 ， 應 先 行 與 康 文 署 協 調 再 落 實

種 植 地 點 ， 加 強 雙 方 的 溝 通 ， 避 免 日 後 保 養 產 生 困 難 ；  

(f) 計 劃 目 標 是 美 化 及 綠 化 屯 門 以 延 續 及 加 強 屯 門 居 民 對 綠 化 的 意

識 ， 故 區 議 會 每 年 撥 款 約 三 十 萬 元 以 作 計 劃 期 後 的 維 修 保 養 並

非 毫 無 價 值 ；  

(g) 表 示 綠 色 力 量 應 以 可 持 續 發 展 角 度 研 究 綠 化 的 可 行 性 ；  

(h) 查 詢 水 車 應 屬 於 康 文 署 、 承 辦 商 或 是 其 他 部 門 ；  

(i) 召 集 人 建 議 綠 色 力 量 尋 求 贊 助 商 支 持 安 裝 水 喉 的 經 費 ， 以 減 輕

日 後 維 修 保 養 的 壓 力 ；  

(j) 不 同 意 康 文 署 提 議 將 計 劃 地 點 納 入 綠 化 總 綱 圖 ， 認 為 此 決 定 或

會 拖 延 計 劃 進 展 ， 而 計 劃 地 點 亦 並 未 與 綠 化 總 綱 圖 重 覆 ， 種 植

方 法 亦 不 相 同 ， 故 不 應 一 併 考 慮 ；  

(k) 請 康 文 署 交 代 沙 田 區 康 文 署 辦 公 室 如 何 保 養 相 類 似 植 樹 計 畫 的

植 物 。  

 

  

25. 康 文 署 顏 先 生 發 表 多 項 回 應 ， 現 綜 述 如 下 ：  

(a) 重 申 至 今 仍 未 收 到 綠 色 力 量 的 書 面 回 應 ；  

(b) 綠 色 力 量 建 議 的 某 些 地 點 附 近 並 未 設 有 灌 溉 系 統 ； 為 確 保 綠 化

計 劃 的 持 續 性 ， 現 時 政 策 要 求 所 有 新 增 的 綠 化 地 點 附 近 均 須 備

有 灌 溉 系 統 ， 而 公 共 灌 溉 系 統 的 使 用 亦 有 相 關 指 引 ， 建 議 部 門 /

組 織 須 就 新 設 及 使 用 現 有 灌 溉 系 統 諮 詢 水 務 署 的 意 見 ， 若 因 環

境 限 制 而 未 能 設 置 灌 溉 系 統 ， 方 考 慮 使 用 水 車 的 可 行 性 ；   

(c) 其 中 一 個 綠 化 地 點  (石 排 頭 街 中 央 分 隔 帶 (翠 林 花 園 段 )闊 度 不 足

2 米 ， 根 據 相 關 政 府 技 術 通 告 的 指 引 闊 度 不 足 2 米 不 宜 進 行 綠 化

工 作 ， 以 確 保 計 劃 的 持 續 性 ， 因 此 康 文 署 不 支 持 這 選 址 ， 綠 色

力 量 應 再 檢 視 這 選 址 和 其 他 相 類 似 地 點 的 建 議 ；   

(d) 使 用 水 喉 灌 溉 系 統 較 使 用 水 車 更 具 效 率 ， 灌 溉 時 不 會 阻 塞 交

通 ；  

(e) 有關綠化地點建議於行人通道上，例如於湖翠路 (海翠坊段 )設

置花盆 /花槽後會縮窄該些路面的闊度有機會影響行人而引起

市民投訴，用水車灌溉亦會弄濕地面及引致潔淨問題，故綠色

力量應再檢視這建議；  

(f) 康 文 署 一 般 只 會 考 慮 為 路 邊 綠 化 帶 提 供 植 物 保 養 ， 綠 色 力 量 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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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負 責 人  

小 欖 巴 士 轉 乘 站 的 選 址 不 屬 於 上 述 範 疇 ， 綠 色 力 量 必 須 得 到 運

輸 署 及 路 政 署 的 審 批 ， 以 及 路 政 署 同 意 提 供 日 後 植 物 保 養 和 相

關 管 理 的 工 作 ；  

(g) 為 避 免 日 後 引 起 權 責 不 清 的 問 題 ， 綠 色 力 量 須 提 供 相 關 政 府 部

門 同 意 其 選 址 作 種 植 ， 為 其 硬 件 配 套 (例 如 花 盆 、 花 槽 及 灌 溉 系

統 等 )跟 進 保 養 工 作 、 食 物 環 境 衛 生 署 同 意 提 供 潔 淨 服 務 等 ， 以

及 提 供 相 關 同 意 的 文 件 供 議 會 參 考 及 存 檔 ， 惟 至 今 綠 色 力 量 仍

未 釐 清 有 關 事 宜 ；  

(h) 為 確 保 計 劃 的 持 續 性 ， 不 建 議 先 通 過 計 劃 而 日 後 再 研 究 保 養 和

相 關 管 理 工 作 的 安 排 ；  

(i) 建 議 綠 色 力 量 計 劃 地 點 可 探 討 列 入 土 木 工 程 拓 展 署 的 綠 化 總 綱

圖 內 作 進 一 步 考 慮 ， 以 便 可 依 據 政 府 既 定 程 序 一 併 釐 清 相 關 保

養 /管 理 工 作 和 取 得 經 常 性 開 支 的 安 排 ；  

 

  

26. 綠 色 力 量 單 先 生 發 展 就 成 員 提 問 及 意 見 作 出 回 應 ， 現 綜 述 如 下 ：  

(a) 指 承 辦 商 將 於 計 劃 期（ 即 兩 年 內 ）以 水 車 對 所 有 計 劃 地 點 進 行 灌

溉 ， 並 指 出 現 時 大 部 分 不 同 地 區 的 康 文 署 均 會 委 託 灌 溉 工 作 予

具 備 水 車 的 園 藝 公 司 ；  

(b) 建 議 工 作 小 組 參 考 其 他 地 區 的 做 法 。 綠 色 力 量 於 沙 田 區 的 綠 化

計 劃 保 養 將 近 完 成 。 沙 田 康 文 署 將 接 管 植 物 及 土 壤 的 保 養 ， 沙

田 民 政 事 務 處 將 接 管 花 盆 的 保 養 工 作 ， 垃 圾 清 理 則 由 食 物 環 境

衞 生 署 執 行 ；  

(c) 詢 問 康 文 署 能 否 允 許 使 用 現 有 政 府 的 水 喉 進 行 灌 溉 以 減 低 成

本 ；  

(d) 表 示 若 種 植 地 點 附 近 未 設 有 水 喉 ， 則 外 判 商 將 會 利 用 水 車 灌

溉 ；  

(e) 回 應 指 出 九 龍 城 區 備 有 一 個 地 點 能 進 行 綠 化 計 劃 ， 但 礙 於 啟 德

發 展 ， 此 植 物 已 被 移 走 ；  

(f) 沙 田 區 進 行 同 類 計 劃 前 已 獲 當 區 康 文 署 同 意 ， 署 方 人 員 經 實 地

視 察 後 同 意 開 展 保 養 工 作 。  

 

  

27. 召 集 人 表 示 綠 色 力 量 需 與 康 文 署 直 接 聯 絡 並 尋 求 同 意 後 ， 再 於 地 委

會 討 論 過 ， 議 題 將 於 於 十 二 月 地 委 會 會 議 續 議 。  

 

  

(三 ) 下 次 會 議 日 期   

  

28. 議事完畢，會議於上 午 12 時 正結束。下次會議日期待定。   

 
屯 門 區 議 會 秘 書 處  

日 期 ： 2013 年 11 月 7 日  

檔 號 ： HAD TM DC/13/35/DFMC/8 pt.2 



萬利仕(亞洲)顧問有限公司

路政署
Highways Department

合約編號合約編號: : HY/2013/19HY/2013/19
屯門公路加建隔音屏障工程屯門公路加建隔音屏障工程 –– ((市中心段市中心段))

屯門區議會
地區設施管理委員會轄下
屯門綠化事宜工作小組會議
2013‐10‐28 (星期一)

屯門區議會
地區設施管理委員會轄下
屯門綠化事宜工作小組會議
2013‐10‐28 (星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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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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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和里遊樂場

HY/2013/19
= 工程範圍
= 全密閉式隔音罩
= 半密閉式隔音罩
= 懸臂式隔音屏障
= 垂直隔音屏障

對對樹木樹木的影響的影響

大綱 現有樹木 補種樹木

保留樹木 受影響樹木 工程範圍內 其他位置

數量 62 90 52 271

總數 152 323



補種的補種的樹木樹木種類種類
莆葵 狐尾椰子

補種的補種的樹木樹木種類種類
梭羅樹 餘甘子



補種的補種的樹木樹木種類種類
嶺南青岡 大頭茶

補種的補種的樹木樹木種類種類
豆梨 厚皮香



補種的補種的樹木樹木

補種的補種的樹木樹木



補種的補種的樹木樹木

補種的補種的樹木樹木



補種的補種的樹木樹木

補種的補種的樹木樹木



補種的補種的樹木樹木

補種的補種的樹木樹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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龍鼓灘上灘

沙埔崗

龍鼓灘

望后石

青山

圓頭山

虎地

藍地

龍珠島

黃金海岸

掃管笏

大欖

大棠

新墟

興澤

富泰

樂翠

樂翠

三聖

恆福

35棵

3棵

4棵

6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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補種的補種的樹木樹木

大欖郊野公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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補種的補種的樹木樹木

屯門公路

育
康
街

屯門鄉事會路

新墟

4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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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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補種的補種的樹木樹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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補種的補種的樹木樹木

龍門路

樂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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補種的補種的樹木樹木

唐人新村交匯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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界環迴公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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朗天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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樹木補種計劃樹木補種計劃

 根據現時的樹木補種計劃，將有根據現時的樹木補種計劃，將有111111棵樹木棵樹木

將種植於屯門以外的地區，現邀請各位議將種植於屯門以外的地區，現邀請各位議
員提供你們的寶貴意見以作參考。員提供你們的寶貴意見以作參考。

謝謝



綠色力量綠色力量
市市區區綠化計劃綠化計劃

屯門區屯門區

市區綠化計劃市區綠化計劃 屯門區屯門區
屯門區議會諮詢屯門區議會諮詢

• 2013年10月8日計劃獲地區設施管理委員
會通過

PC(DC)
打字機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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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區綠化計劃市區綠化計劃 屯門區屯門區
屯門區議會諮詢屯門區議會諮詢
• 通過事項：

• 於24個月保養期過後，區議會將接收有
關植物及設施，由屯門區議會撥款，負
責日後的維修及保養。

• 鳴謝金屬牌

市區綠化計劃市區綠化計劃 屯門區屯門區
工作進度工作進度
• 早前就計劃的技術細節，徵詢部門意見
• 2013年9月
成功收集部門意見

• 2013年10月
剔除部份綠化地點，部份地點作出修訂
已回應部門



市區綠化計劃市區綠化計劃 屯門區屯門區
工作進度工作進度
• 已就現有14個地點咨詢土木工程拓展署，
確定未有與綠化總綱圖重覆

• 已就地點十九咨詢房屋署，正等待回覆
• 如部門並無其他意見，將向相關部門申請
正式許可文件

建議綠化地點建議綠化地點



• 以30個仿石纖維花槽，種植30株小喬木和660株灌
木。

地點二地點二 湖翠路湖翠路 ((海翠坊段海翠坊段))

綠化前

綠化後

• 以14個仿石纖維花槽，種植14株小喬木和196株灌
木。

地點三地點三 湖翠路湖翠路 ((慧豐園段慧豐園段))

綠化前

綠化後



• 以32個仿石纖維花槽，種植32株小喬木和640株灌
木。

地點五地點五 恆富街恆富街

綠化前

綠化後

• 以27個仿石纖維花槽，種植27株小喬木和594株灌
木。

地點六地點六 海榮路海榮路 ((三聖墟輕鐵站段三聖墟輕鐵站段))

綠化前

綠化後



• 以13個仿石纖維花槽，種植13株小喬木和260株灌
木。

地點七地點七 河傍街河傍街 ((屯門西鐵站屯門西鐵站) ) 

綠化前

綠化後

• 以26個仿石纖維花槽，種植332株灌木。

地點八地點八 嗚琴路嗚琴路 ((嗚琴輕鐵站段嗚琴輕鐵站段))

綠化前

綠化後



• 於行人路開鑿7個樹穴，在每個樹穴種植7株小喬木。

地點九地點九 嗚琴路嗚琴路 ((建發工業中心段建發工業中心段))

綠化前

綠化後

• 以35個仿石纖維花槽，種植805株灌木。

地點十地點十 業旺路業旺路 ((南豐工業城段南豐工業城段))

綠化前

綠化後



• 以13個仿石纖維花槽，種植13株小喬木和286株灌
木。

地點十二地點十二
屯富路屯富路 及及 青山公路嶺南段交界青山公路嶺南段交界

綠化前

綠化後

• 以72個仿石纖維花槽，種植72株小喬木和1,584株灌
木。

地點十七地點十七
悅湖山莊悅湖山莊 ((近兆禧輕鐵站近兆禧輕鐵站))

綠化前

綠化後



• 以22個仿石纖維花槽，種植22株小喬木和550株灌
木。

地點十九地點十九
興貴街興貴街 ((近寶田邨巴士總站近寶田邨巴士總站))

綠化前

綠化後

• 於現有花圃種植304株灌木。

地點二十一地點二十一
青善街青善街 ((青善街籃球場段青善街籃球場段))

綠化前

綠化後



• 以54個仿石纖維花槽，種植54株小喬木和486株灌
木。

地點二十二地點二十二
石排頭路中央分隔石排頭路中央分隔 ((翠林花園段翠林花園段))

綠化前

綠化後

• 於小欖巴士轉乘站內三個位置進行綠化，包括鄰近巴
士入口、屯門公路及青山公路大欖段三處。

地點二十四地點二十四 小欖巴士轉乘站小欖巴士轉乘站



• 於行人路上開鑿兩個新花圃，種植9株小喬木和231株
灌木。

綠化前

綠化後

地點二十四地點二十四 小欖巴士轉乘站小欖巴士轉乘站
鄰近巴士入口鄰近巴士入口

• 於行人路開鑿樹穴，然後在每個樹穴種植1株喬木。

綠化前

綠化後

地點二十四地點二十四 小欖巴士轉乘站小欖巴士轉乘站
鄰近屯門公路鄰近屯門公路



• 於行人路開鑿樹穴，然後在每個樹穴種植1株喬木。

綠化前

綠化後

地點二十四地點二十四 小欖巴士轉乘站小欖巴士轉乘站
鄰近青山公路大欖段鄰近青山公路大欖段

地點二 湖翠路 (海翠坊段)

類別 植物學名 植物中文俗名 尺寸 (米) 數量 數量 (組) 總數
小喬木 Juniperus chinensis ‘Kaizuca’ 龍柏 1.2H x 0.7S 1 30 30

灌木 Ixora coccinea var. rosea 宮粉龍船花 0.6H x 0.4S 2 30 60

灌木 Ixora coccinea 紅花細葉龍船

花

0.3H x 0.3S 20 30 600

纖維花槽 ---- ---- 1.5L x 0.7W x 0.7H

(長 / 闊 / 高)

1 30 30

種植設計和植物規格

地點三 湖翠路 (慧豐園段)

類別 植物學名 植物中文俗名 尺寸 (米) 數量 數量 (組) 總數
小喬木 Chrysalidocarpus lutescens 散尾葵 1.8H x 1.2S

(3 stems)
1 14 14

灌木 Loropetalum chinense f. 

rubrum

紅花繼木
(球狀)

0.6H x 0.4S 2 14 28

灌木 Carmona microphylla 福建茶 0.3H x 0.3S 12 14 168

纖維花槽 ---- ---- 1.5L x 0.75W x 0.7H

(長 / 闊 / 高)

1 14 14



地點五恆富街
類別 植物學名 植物中文俗名 尺寸 (米) 數量 數量 (組) 總數
小喬木 Juniperus chinensis ‘Kaizuca’ 龍柏 1.2H x 0.7S 1 32 32

灌木 Loropetalum chinense f. 

rubrum

紅花繼木
(球狀)

0.6H x 0.4S 2 32 64

灌木 Carmona microphylla 福建茶 0.3H x 0.3S 18 32 576

纖維花槽 ---- ---- 1.5L x 0.8W x 0.8H

(長 / 闊 / 高)

1 32 32

地點六海榮路 (三聖墟輕鐵站段)

類別 植物學名 植物中文俗名 尺寸(米) 數量 數量 (組) 總數
小喬木 Juniperus chinensis ‘Kaizuca’ 龍柏 1.2H x 0.7S 1 27 27

灌木 Schefflera arboricola 

‘Variagata’

斑葉鵝掌藤 0.6H x 0.4S 2 27 54

灌木 Asparagus densiflorus 

‘Sprengeri”

非洲天門冬 0.3H x 0.3S 20 27 540

纖維花槽 ---- ---- 1.5L x 0.75W x 0.7H

(長 / 闊 / 高)

1 54 27

地點七 河傍街 (屯門西鐵站)

類別 植物學名 植物中文俗名 尺寸 (米) 數量 數量 (組) 總數
小喬木 Juniperus chinensis ‘Kaizuca’ 龍柏 1.2H x 0.7S 1 13 13

灌木 Ixora coccinea var. rosea 宮粉龍船花 0.6H x 0.4S 2 13 26

灌木 Wedelia chinensis 蟛蜞菊 0.3H x 0.3S 18 13 234

纖維花槽 ---- ---- 1.5L x 0.7W x 0.7H

(長 / 闊 / 高)

1 13 13

地點八 嗚琴路 (嗚琴輕鐵站段)

類別 植物學名 植物中文俗名 尺寸 (米) 數量 數量 (組) 總數
灌木 Osmanthus fragrans 桂花 1.8H x 1.0S 1 8 8

灌木 Ixora coccinea var. rosea 宮粉龍船花 0.6H x 0.4S 3 8 24

灌木 Ophiopogon japonicus ‘Nanus’ 玉龍草 0.07H x 0.1S 80 3 240

纖維花槽 ---- ---- 1.0L x 1.0W x 0.8H 

(長 / 闊 / 高)

1 8 8

灌木 Osmanthus fragrans 桂花 1.8H x 1.0S 1 18 18

灌木 Ixora coccinea var. rosea 宮粉龍船花 0.6H x 0.4S 2 18 36

灌木 Wedelia chinensis 蟛蜞菊 0.3H x 0.3S 20 18 360

纖維花槽 ---- ---- 1.5L x 0.75W x 0.8H 

(長 / 闊 / 高)

1 18 18



地點九 嗚琴路 (建發工業中心段)

類別 植物學名 植物中文俗名 尺寸 (米) 數量 數量 (組) 總數
喬木 Elaeocarpus balansae 大葉杜英 3.5H x 2.0S x 0.1DBH 1 4 4

喬木 Lagerstroemia speciosa 大花紫薇 3H x 1.5S x 0.06DBH 1 3 3

樹穴 ---- ---- 1L x 1W x 1H
(長 / 闊 / 深)

1 7 7

地點十 業旺路 (南豐工業城段)

類別 植物學名 植物中文俗名 尺寸 (米) 數量 數量 (組) 總數
灌木 Osmanthus fragrans 桂花 1.5H x 0.8S 1 35 35

灌木 Loropetalum chinense f. 

rubrum

紅花繼木
(球狀)

0.6H x 0.4S 2 35 70

灌木 Wedelia chinensis 蟛蜞菊 0.3H x 0.3S 20 35 700

纖維花槽 ---- ---- 1.5L x 0.80W x 0.8H 

(長 / 闊 / 高)

1 35 35

地點十七 悅湖山莊 (近兆禧輕鐵站)

類別 植物學名 植物中文俗名 尺寸 (米) 數量 數量 (組) 總數
小喬木 Juniperus chinensis ‘Kaizuca’ 龍柏 1.5H x 0.7 S 1 72 72

灌木 Loropetalum chinense f. 

rubrum

紅花繼木
(球狀)

0.6H x 0.4 直徑 2 72 144

灌木 Ficus microcarpa ‘Golden 

Leaf’

黃金榕 0.3H x 0.3S 20 72 1440

纖維花槽 ---- ---- 1.5L x 0.75W x 0.7H 

(長 / 闊 / 高)

1 72 72

地點十二 屯富路及青山公路嶺南段交界
類別 植物學名 植物中文俗名 尺寸 (米) 數量 數量 (組) 總數
小喬木 Juniperus chinensis ‘Kaizuca’ 龍柏 1.2H x 0.7S 1 13 13

灌木 Ixora coccinea var. rosea 宮粉龍船花 0.6H x 0.4S 2 13 26

灌木 Asparagus densiflorus 

‘Sprengeri”

非洲天門冬 0.3H x 0.3S 20 13 260

纖維花槽 ---- ---- 1.5L x 0.7W x 0.7H

(長 / 闊 / 高)

1 13 13



地點十九 興貴街 (近寶田邨巴士總站)

類別 植物學名 植物中文俗名 尺寸 (米) 數量 數量 (組) 總數
灌木 Osmanthus fragrans 桂花 1.5H x 0.8S 1 22 22

灌木 Aglaia odorata 米仔蘭 0.6H x 0.4S 2 22 44

灌木 Wedelia chinensis 蟛蜞菊 0.3H x 0.3S 22 22 484

纖維花槽 ---- ---- 1.5L x 0.7W x 0.7H 

(長 / 闊 / 高)

1 22 22

地點二十二 石排頭路中央分隔 (翠林花園段)

類別 植物學名 植物中文俗名 尺寸 (米) 數量 數量 (組) 總數
小喬木 Podocarpus macrophyllus 羅漢松 1.4 H x 0.6 S 1 54 54

灌木 Loropetalum chinense f. 

rubrum

紅花繼木
(球狀)

0.6H x 0.45直徑 2 54 54

灌木 Schefflera arboricola 斑葉鵝掌藤 0.3H x 0.4S 8 54 432

纖維花槽 ---- ---- 1.48L x 0.7W x 0.7H 

(長 / 闊 / 高)

1 54 54

地點二十一 青善街 (青善街籃球場段)

類別 植物學名 植物中文俗名 尺寸 (米) 數量 數量 (組) 總數
灌木 Osmanthus fragrans 桂花 1.5H x 0.8S 1 12 12

灌木 Loropetalum chinense f. 

rubrum

紅花繼木
(球狀)

0.7H x 0.6S直徑 1 13 13

灌木 Raphis excelsa 棕竹 0.8H x 0.5S (5 canes) 3 13 39

灌木 Wedelia chinensis 蟛蜞菊 0.3H x 0.3S 1 240 240

地點二十四 小欖巴士轉乘站

近巴士入口

類別 植物學名 植物中文俗名 尺寸 (米) 數量 數量 (組) 總數

小喬木 Juniperus chinensis ‘Kaizuca’ 龍柏 2.5H x 0.7S 1 7 7
灌木 Loropetalum chinense f. rubrum 紅花繼木

(球狀)

0.7H x 0. 5S 1 8 8

灌木 Pachystachys lutea 金苞花 0.6H x 0.4S 1 75 75
灌木 Carmona microphylla 福建茶 0.4H x 0.4S 1 84 84

花圃 ---- ---- 12.6 L x 0.95W (長 / 闊) 1 1 1

小喬木 Juniperus chinensis ‘Kaizuca’ 龍柏 2.5H x 0.7S 1 2 2
灌木 Loropetalum chinense f. rubrum 紅花繼木

(球狀)

0.7H x 0. 5S 1 3 3

灌木 Pachystachys lutea 金苞花 0.6H x 0.4S 1 25 25
灌木 Carmona microphylla 福建茶 0.4H x 0.4S 1 36 36

花圃 ---- ---- 4.2L x 0.95W (長 / 闊) 1 1 1

近屯門公路

類別 植物學名 植物中文俗名 尺寸 (米) 數量 數量 (組) 總數

喬木 Koelreuteria bipinnata 複羽葉欒樹 4.5H x 2.5S x 0.07dbh 1 1 1

喬木 Sapium sebiferum 烏桕 3.5H x 1.5S x 0.05dbh 1 5 5

樹穴 ---- ---- 1米x 1米 x 1米 (長 / 闊 / 深) 1 6 6

近青山公路大欖段

類別 植物學名 植物中文俗名 尺寸 (米) 數量 數量 (組) 總數

喬木 Chukrasia tabularis 麻楝 4.0H x 1.5S x 0.07dbh 1 5 5

樹穴 ---- ---- 1米x 1米 x 1米 (長 / 闊 / 深) 1 5 5



政府部門諮詢

•地政總署
•康樂及文化事務署
•運輸署
•路政署
•水務署
•渠務署
•規劃署
•屯門民政事務處
•香港警務處
•香港消防處
•土木工程拓展署
•房屋署




